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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社会公益意识是当务之急 

湖南省民政厅厅长  余长明 

 

“十一五”规划时期，我国社会行政管理将实现政府全能型向社会化多元型转变，进一步健全

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社会协同和公众参与的落实，都以社

会组织和广大居民群众具有良好的公益意识为前提。因此，民政部门要从加强社会建设和管理、构

建和谐社会大局的角度充分认识培育社会公益意识的重要作用和意义，发挥主管社会救助、民间组

织登记管理、社区建设等方面的职能优势，将培育社会公益意识作为大事来抓，在培育社会公益意

识中发挥主导作用。 

培育社会公益意识，是民政工作的职责要求 

民政工作的范围十分广泛，但无论从面向社会的救灾救济到面向军人军属的优待抚恤，还是从

社区建设中的发展社区志愿者到民间组织登记管理中的公益性民间组织的培育，都是一种公益性工

作，都需要公益精神的指引。作为政府的职能部门，民政工作的公益性质具有特殊的要求，即不仅

本身要体现公益精神，将党和政府及社会的关怀和爱心传递给他人；同时，民政工作还承担了培育

公益组织（民间非营利组织）、建设公益载体（社区）、管理公益活动（募捐）等方面的职责，所

有这些，都需要民政部门积极培育社会的公益意识。所以，培育社会的公益意识，举社会之力、兴

公益大业，是民政工作的题中应有之义，是各级民政部门义不容辞的责任。 

培育社会公益意识，是民政工作自身发展的客观需要 

一方面，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城乡收入差距扩大，贫富两极分化越来越明显，由此引发的不

公平、不和谐的问题增多。同时，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竞争的进一步加剧，社会上许多深层

次的问题还将逐步显露出来。在此情况下，社会对民政部门社会管理和服务的要求越来越高，特别

是广大弱势群体迫切需要民政部门进一步加强社会救助职能。但由于财力等方面的限制，民政经费

和设施还满足不了社会需求。民政部门要履行好社会救助等方面的社会管理和社会服务职能，在努

力争取党政支持的同时，必须注重培育社会的公益意识，引导社会成员广泛参与和投入到救灾赈

灾、扶贫济困，安老助孤、社会福利等各项社会公益活动，担负起维护社会公平，保护社会弱势群

体，和谐社会各阶层关系的作用，开创公益事业“众人拾柴火焰高”的新局面。 

另一方面，在政府职能的转变中，民政部门将更加注重通过政策制订、宏观管理等方式履行社

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构建与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相适应的社会管理体制，许多具体的社会

事务将通过发动人民群众和委托、授权公益组织来做，这是将来的发展方向。而要广大群众和社会

组织参与到公益事业中，首先必须增强社会大众的公益意识。所以，无论是目前民政工作的顺利完

成，还是今后民政职能的顺利转变，都需要民政部门加大对社会公益意识的培育力度。 

培育社会公益意识，是构建和谐社会赋予民政部门的新使命 

民政部门作为主管社会救助工作的主要部门、社会事务管理的重要部门、维护社会稳定的参与

部门，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具有全面而又十分重要的作用。培育社会公益意识，可以促进民

政部门构建和谐社会作用的发挥。通过培育社会的公益意识，提高广大人民群众参与基层民主政治

建设的积极性，有利于促进社会民主法治；通过培育社会的公益意识，发动广大群众积极救助弱势

群体，做好社会救助工作，有利于促进社会公平正义；通过培育社会的公益意识，大力发展慈善事

业，增进社会互助，有利于促进社会诚信友爱；通过培育社会的公益意识，鼓励广大人民群众以积

极参与民间组织活动和社区建设的方式发挥社会建设和管理的作用，有利于促进社会充满活力；通



过培育社会的公益意识，号召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参与“双拥”工作稳定涉军群体，主动参与化解基

层矛盾，有利于促进社会安定有序；通过培育社会的公益意识，鼓励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培育民间环

保组织和自觉保护环境，有利于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所以，民政部门要履行好构建和谐社会赋

予其的新使命，就必须加强社会公益意识的培育。 

培育社会公益意识，是民政部门参与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方式 

培育社会公益意识、发展社会公益事业，不只是号召人们在从物质上扶贫济困，更重要的是倡

导了一种优良的伦理道德和人际关系，是一个铸造灵魂的工程，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

容。但在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建立过程中，在通过市场竞争推动经济增长的同时，一些地方和领域出

现了许多不容忽视的问题，诸如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等消极腐朽思想滋长蔓延，黄

赌毒等丑恶现象沉渣泛起，是非、善恶、美丑界限混淆等等。民政部门结合工作的需要，大力培育

社会公益意识，发扬中华民族优良美德 在全社会提倡团结互助、扶贫济困的良好风尚，形成平等

友爱、融洽和谐的人际环境 提升公众社会责任与社会公德，是对上述种种消极现象的批判和否

定，有助于社会主义新型伦理道德的建设，对精神文明建设将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也将成为精神

文明建设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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